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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 侯 县 人 民 政 府 文 件

 

 

侯政文〔2013〕74 号 

 

 

闽侯县人民政府 

关于印发闽侯县房屋征收 

货币补偿实施意见(试行)的通知 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甘蔗街道办事处，青口、上街投资区管委会

福州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，县直各有关部门: 

《闽侯县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实施意见(试行)》已经县委县

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闽侯县人民政府 

2013 年 6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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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侯县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实施意见（试行） 

为规范我县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，维护公众利益和被征收

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，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，根据《国

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590 号令）、中纪

委《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》（中

纪办〔2011〕8 号）、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贯彻落实<

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>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11〕

3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建筑面积计算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

（GB/T17986.1-2000）《房产测量规范》和《福州市房屋面积

计算细则》执行。 

二、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按以下公式确定货币补偿

金额： 

房屋货币补偿金额=确认的被征收房屋合法面积×[楼面地

价（表六）+建安成本差价+旧房建筑安装工程计价标准补偿单

价（表一）×成新率（表三）+按时签订协议搬迁奖励标准]+

按时搬迁合法面积的 10%公摊补助金额+其他项目补偿金额。 

㈠ 楼面地价是指单位建筑面积所分摊的平均土地价格。 

㈡ 建安成本差价是指安置房建安成本（2200 元/㎡）与等

面积产权调换应交安置房款（650 元/㎡）的差价。 

㈢ 旧房建筑安装工程计价标准补偿单价（表一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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㈣ 成新率为房屋新旧程度（表三）。 

㈤ 对证件齐全的，被征收人也可以申请征收机构委托具有

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

估办法》评估确定货币补偿金额。 

㈥按时签订协议搬迁奖励标准： 

1、在第一协商期限内签订协议的，住宅按照合法建筑面积

给予 400 元/㎡的奖励，经营性房屋按照合法建筑面积给予 600

元/㎡的奖励；在第一协商期限内搬迁的，住宅按照合法建筑

面积再给予 400 元/㎡的搬迁奖励。 

2、在第二协商期限内签订协议的，住宅按照合法建筑面积

给予 200 元/㎡的奖励，经营性房屋按照合法建筑面积给予 300

元/㎡的奖励；在第二协商期限内搬迁的，住宅按照合法建筑

面积再给予 200 元/㎡的搬迁奖励。 

3、超过以上协商期限的，不享受奖励。 

㈦ 按时搬迁合法面积的 10%公摊补助： 

为鼓励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，在协商期限内签订房屋征

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的，对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人，按照

合法建筑面积 10%给予补助。10%公摊补助部分计算金额包括楼

面地价、建安成本差价、按期签订协议搬迁奖励。 

㈧其他项目补偿金额，含安家补贴、搬家补助费、6 个月装

修期临时过渡补助费、困难户搬迁补助、附属物补偿、二次装

修补偿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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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安家补贴：按合法面积 50 元/㎡给予补贴。 

2、搬家补助费：按合法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4 元予以补助，

搬家补助费不足 200 元的按 200 元计算。 

3、6 个月装修期临时过渡补助费：按合法面积 5 元/㎡·月

给予补助。 

4、困难户搬迁补助：被征收人或其直系亲属为五保户、低

保户、孤寡老人在规定期限内搬迁的，每户给予 3 万元的补助。 

5、附属物及二次装修补偿：附属物按照（表二）结合成新

率(表三)进行计算补偿金额。二次装修补偿按照（表四）结合

成新率(表五)进行计算补偿金额。对特殊情况的可委托有资质

的单位进行评估，但二次装修补偿单价不得超过 1000 元/㎡，

评估费用由委托人或项目业主支付。 

三、2008 年 12 月 1 日前建造的房屋，合法建筑面积的计算、

分户条件及厂房补偿标准，按照《闽侯县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

施方案》（侯政文﹝2010﹞138 号）执行。对 2008 年 12 月 1

日之后征收公告发布之前建造的房屋，在规定期限内搬迁的，

报房屋征收指挥部或乡、镇、街道研究同意后，给予 150 元/

㎡一次性补助，不予奖励和安置。不在规定期限内搬迁的不予

补助。 

对征收公告发布之后建造的房屋不予补偿与安置。 

四、下列情形不适用货币补偿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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㈠ 被征收私有房屋的共有人或被征收公有房屋各使用人，

对安置方式的选择达不成一致意见的； 

㈡ 房屋产权有纠纷、权属不清或产权人下落不明的； 

㈢ 征收有抵押权的房屋，抵押权人和抵押人未重新设立抵

押权或抵押人未清偿债务的。 

五、本实施意见适用于上街、甘蔗、荆溪、南通、南屿、

竹岐、青口、尚干、祥谦辖区范围内被征收房屋，涉及其他乡

镇项目货币补偿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研究后实施。 

六、本实施意见由闽侯县房屋征收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 

七、本实施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对本实施意见公布施

行之前的房屋征收（拆迁）项目，原则上按原规定执行。 

 


